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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價格。另外，臺灣中小學生普遍面臨教科書課本和課外參考書過多過重等問題，導致書

包重量過重嚴重影響青少年的成長發育，因此在可見的未來，推行 E 化教科書是減輕學生

書包負擔的途徑之一。電子白板、電子課本、電子書包、網路學習、線上測驗、電子教學

資源庫以及電子教材資料庫會被大量使用。最後，要強化教科書評鑑和選擇的專業化：各

中小學應辦理教科書評鑑標準的研習，讓教師獲得各學習領域課程銜接和課程統整的相關

知能，並且瞭解教科書顯著課程和潛在課程對於兒童思考和人格形成的深遠影響。以發展

出適合自己學校的教科書評鑑標準，並且與時俱進隨時調整修正。 

（十）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長照法完成立法，對於 76 萬需要長期照顧

的失能、失智者，以及 220 萬相關親人，帶來美好的希望。然而

，新法通過後並未馬上生效，為了提供資源整合等緩衝期，新法

自公布後二年才施行，且推動長照最重要的 120 億元長照基金，

也由政府分 5 年編列。另外，尚需完成長照資源發展之獎助、長

照機構法人之設立標準及現有長照機構之改制銜接等相關法令，

這些子法的訂定，勢將影響到某些既得利益者，例如依據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條例設置的榮民之家，除非將來長照機構改制銜接

之後，能得到不少於現在的照護資源，否則榮民之家受照護者的

親人勢必不願配合。因此，要求長照法的子法訂定、現有長照機

構之改制銜接、基金財源的充足籌集等，政府都必須妥善且有效

率地積極規劃和落實辦理。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長期照顧服務法」（長照法）最早於 2010 年由原衛生署呈行政院審議再送立法院，迄今

歷經四年半時間，終於在上周五表決通過，內容由原先的七章 55 條擴增為七章 66 條，其

中長期未獲共識之第 15 條「基金財源」，最後經由表決方式終獲定案。就執政黨而言，算

是繼「公司法」加薪條款及「勞動基準法」周休二日修正案過關後，再下一城，對於累積

明年初大選的「政績資本」應該有所幫助；相對於前述公司法與勞基法的修訂，長照法的

立法對於人民應該更為有感。雖然表面上只影響約 76 萬名需要長期照顧的失能、失智者，

但事實上這 76 萬人代表 76 萬個忍受長期煎熬的家庭，以 2011 年人口普查資料為準，每個

家庭住戶平均人數為 2.9 人，則受影響人數應達 220 萬人以上，約佔全台人口總數的十分之

一。 

二、長照法會被延宕長達四年半時間，最主要原因在於第 15 條「基金財源」條文，原先規劃五

年 90 億元的長照基金來源，藍綠見解大不相同。民進黨團認為 90 億元根本無法支應長照

開支，批評國民黨的主張只是虛晃一招，因此提出加徵 10%遺產稅、贈與稅及加徵 0.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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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稅，以因應 90 億元長照基金的設置，一併解決「長照保險法」上路後近千億元支出；

但國民黨團認為，加稅恐怕會牽動物價，影響太大，批評民進黨主張不切實際。針對財源

爭議，民進黨提出條文修正動議，要求除政院編列基金預算額度外，也希望以贈遺稅與消

費稅等加稅方式補足，雖然沒有通過，但條文修改為基金額度至少為 120 億元。最後定案

的第 15 條內容有關基金來源主要依照國民黨團草案，由政府分 5 年擴充編列預算至少 120

億元，含菸品健康福利捐、捐贈收入、基金孳息收入和其他收入；條文並加上基金額度及

來源在本法施行 2 年後檢討的折衷內容。 

三、這次立法通過的內容涵蓋「長照服務內容」、「人員管理」、「機構管理」、「受照護者

權益保障」與「服務發展獎勵措施」等五大要素，算是相當周全。目前國內長照機構、人

員管理較為多元，且規範不一，例如老人之家等老人福利機構由老人福利法、護理人員法

管理，榮民之家設置的法律依據則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等，此次立法整合現行各類

長照服務，讓各類型的機構、人員不再依據不同的法源分別由不同機關管理，對於長照管

理算是一大進步。另外，此次立法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均衡長照資源發展，得劃分長照服

務網區，規劃區域資源、建置服務網絡與輸送體系及人力發展計畫，並得於資源過剩區，

限制長照機構設立或擴充；於資源不足地區，應獎助辦理健全長照服務體系有關事項。上

述規定，對於長照資源的均衡配置，應有相當的幫助。 

四、此次立法也將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入法，包括資訊提供及轉介、長照知識與技能訓練、喘

息服務、情緒支持及團體服務轉介等，以利提升家庭照顧者能力與生活品質。此點十分重

要，尤其是喘息服務。由於國人對於失能、失智者的照顧，一方面受制於民營照護機構收

費昂貴，另一方面對於自己的失能、失智親人不在眼前也不放心，因此家庭照顧仍是長照

主流。家境尚可者因為申請外傭協助，身心負擔至少得到部分分擔；至於經濟能力有困難

者，常是自家人輪班照顧，家裡人丁稀少者，一方面又要兼顧生計，另一方面又要照護親

人，真是長期煎熬，不堪負荷。長此以往，輕者自己罹患身心病症，包括憂鬱、躁鬱等疾

病，嚴重者在看不到明天的絕望心情下，帶著罹病親人走上絕路。這些令人鼻酸的社會新

聞，也在民間引發執政無能的指責。 

（十一）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本票常被利用為詐騙、暴力討債犯罪、

重利剝削外勞工具，警政署、勞動部查緝查核宣導不力；本票

強制執行制度過分偏袒惡意執票人，金管會長期漠視，應予以

檢討。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媒體多次報導不法集團或人士利用鉅額或多張本票詐害得手事件，例如，仲介賣淫的經紀

公司將逃跑女子押回逼簽新台幣 30 萬元本票、拐 742 萬殺輔大孤女偽本票續騙遺產、應徵

司機被要求簽空白本票沒討回一夕背債 22 億元、長照機構執行長將替代役男載到殯儀館逼


